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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各重点行业领域深入

开展安全生产“三项行动”
编者案：4月20日，市安全生产“三项行动”暨消防治理工作会议后，各区县、各行业主管部门按照省市统一部署要求，迅速行动起来，结合实际，层层动员，在全市形成了深入组织开展安全生产“三项行动”的强大声势。
市安监局严密分工推进“三项行动”。市安监局确立了“结合渗透、重点攻坚、整体推进”的工作指导原则，成立由丛跃滋局长为组长，各分管领导分别负责的“三项行动”推进领导小组，政策法规处、监管一处、危险化学品监管处、教育培训处、监察支队等业务处室牵头，分工负责，严把关口，强力推动重点工作落实，推进难点工作突破。
市公安交管局“三个强化”推进“三项行动”。一是强化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工作机制。以创建“平安畅通县区”为抓手，按照“主体在县，管理在乡，延伸到村”的管理模式，完善组织领导体系，将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纳入到区县、街道（乡镇）安全生产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创建考核，形成了“同部署、同检查、同考核”的工作局面。二是进一步强化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控力度。紧紧围绕“重点公路交通违法行为发生率要控制在10%以下，最大限度地降低严重违法行为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”目标要求，加快勤务创新、科技创新，以强化高速公路、重点国省道以及重点车辆、重点违法行为管理为抓手，向农村地区延伸交通管理触角，扩大管理覆盖面，提升农村地区交通安全水平。三是进一步强化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。大力推进公路交通事故综合预防示范工程建设，深入组织排查辖区国省道、农村道路交通标志、标线及安全设施隐患。先后在浦口、六合、高淳、溧水等郊区县集中治理了一批农村道路交通隐患。
南京海事局加大船舶超载打击工作力度。为确保“三项行动”深入开展，南京海事局进一步改进执法检查方式方法，采取“抓源头、堵中间、查到港船”等形式，由过去运动式、突击式执法，转而强化常态化管理，从严控制和打击各种船舶超载活动。5月6日至15日，南京海事局在南京长江水域开展了反水上超载运输集中执法行动，昼夜24小时对航经南京长江水域船舶实施不间断检查。期间，共出动海巡艇123艘次，巡查船舶6500多艘次，登轮检查船舶752艘次，查处超载258艘次，有效打击了船舶超载违法行为。
市市政公用局紧盯重点抓治理。为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治理行动广泛开展，市市政公用局在全面调查摸底的基础上，确立了集中治理44处（1465m2）燃气管线违占建筑、41处非法经营燃气的“黑气点”年度工作任务，严格责任与方案落实，综合运用经济、行政、法律等多种手段，全力确保全市燃气运行安全。目前，全市44处违建、41处“黑气点”正按照整治方案逐一推进落实，其中5处违建已经拆除消险，4处难度较大的违建市安委会以重大隐患正式挂牌督办。
江宁区4个100%深入推进“打非”行动。为确保安全生产执法行动深入有效开展，江宁区明确要求，对发现的重大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重大隐患依法处置率达100%，对检查企业的复查率达到100%，法律使用和执法程序的正确率达到100%，案件归档率达到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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